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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人社〔2021〕102 号

关于印发乐清市原机关事业单位统筹试点
制度参保人员养老保险关系

衔接方案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乐清市原机关事业单位统筹试点制度参保人员养老

保险关系衔接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乐清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乐 清 市 财 政 局

2021 年 11 月 25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乐清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乐 清 市 财 政 局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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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清市原机关事业单位统筹试点制度
参保人员养老保险关系衔接方案

为稳妥推进我市原机关事业单位统筹试点制度（以下简称

机关事业统筹）参保人员的养老保险关系衔接工作，根据《国

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》（国

发〔2015〕2 号）、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

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意见》（浙政发〔2015〕25 号）、《关于经营

类事业单位改革中养老保险相关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》（浙事改

办〔2018〕33 号）、《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关于

做好规范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贯彻落实工作的通知》

（浙人社办发〔2020〕38 号）及《关于印发温州市区原机关事

业单位统筹试点制度参保人员养老保险关系衔接方案的通知》

（温人社发〔2021〕92 号）等文件规定，经市社保委同意，结

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衔接方案。

一、适用对象范围

本方案适用于我市按照有关规定参加机关事业统筹且参保

状态正常，但根据浙政发〔2015〕25 号文件规定不符合纳入机

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单位和人员（以下分别简称“统筹单位”

和“统筹人员”）。

二、参保缴费

（一）本方案实施后，上述对象范围内的单位和人员统一

转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。其中在职人员从 2021 年度起按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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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相关规定参保缴费，缴费基数按照

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申报范围可由参保单位自主申

报确定（为实现平稳过渡，2021 年缴费基数统一在 2020 年的缴

费基数基础上按照 2021 年度社会保险缴费基数启用规则执行），

缴费比例与现行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一致；2014 年 10 月 1 日以后

在机关事业统筹缴纳的养老保险缴费年限调整为职工基本养老

保险缴费年限，其个人账户存储额按历年同期职工基本养老保

险个人账户比例计算转移。

（二）在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，统筹单位

可以按照《企业年金办法》(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部、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 36 号）为统筹人员建立企业

年金作为养老保险待遇的补充。

三、养老保险待遇

（一）2014 年 9 月 30 日以前已按规定办理退休（退职）手

续并领取待遇的统筹人员，其基本退休费（即原按事业退休办

法计算并由社保发放的待遇）由社保经办机构发放，其他待遇

按原列支渠道由统筹单位发放，执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调整

办法及遗属待遇标准。

（二）2014 年 9 月 30 日以前参保，2014 年 10 月 1 日以后

退休的统筹人员，其 2014 年 10 月 1 日前参加机关事业统筹的

缴费年限按规定确认为视同缴费年限，视同指数按 0.6 计算，

退休时按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办法计发基本退休费，并由社

保经办机构发放（2014 年 10 月 1 日后至转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

保险前已退休的人员根据上述办法调整缴费年限后按企业职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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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养老保险办法重新计算基本退休费并从 2022 年 1 月起发

放），其他待遇按原列支渠道由统筹单位发放，执行企业职工基

本养老金调整办法及遗属待遇标准。

四、其他

为妥善衔接新老政策，对于因中断等原因而未能按本方案

统一转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原机关事业单位统筹试点制

度参保人员，其 2014 年 10 月 1 日前参加机关事业统筹的缴费

年限按规定确认为视同缴费年限，视同指数按 0.6 计算，退休

时按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办法计发基本退休费，并由社保经

办机构发放。本方案实施后，乐人社〔2013〕116 号文件不再执

行。本方案自发文之日起实施，由乐清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局负责解释。

乐清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1年11月2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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